
建國科技大學教師參加研習及專業成長獎補助辦法 
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校務會議第十五次修訂通過 

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校務會議第十六次修訂通過 

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校務會議第十七次修訂通過 

一○七年六月二十日校務會議第十八次修訂通過 

一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校務會議第十九次修訂通過 

一一二年七月五日校務會議第二十次修訂通過 

一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校務會議第二十一次修訂通過 

第一條 建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吸取外界、業界新知識、新觀念、學

輔知能，藉以自我充實與發展，提昇教師專業實務教學的能力與品質及實作經驗，

使教學內容切合業界需求與趨勢，特訂定「建國科技大學教師參加研習及專業成長

獎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申請本獎補助案者，由本校系所級主管初審，院級主管二審，依公文核決分署負

責授權主管決行。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研習及專業成長係指各類科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會、公民營機構專業

實務研習、學輔研習、在國內大學(研究所)修習專業學分，教學相關作品比賽及技

能檢定等與職務相關之研習。 

本辦法所稱之公民營機構，係指已與本校簽訂委辦計畫、產學合作或人才培訓等計

畫之合作夥伴，或經濟部立案之公民營企業或組織。 

第四條 上列各項研習及主辦單位應為教育部，國內各大學院校(研究所)，學術研究機構，

全國性各類科學會及公家機構委辦單位。 

第五條 申請人需填寫「教師參加研習簽辦單」並檢附主辦單位公函及送請單位主管審核。 

第六條 申請費用如下： 

(一)交通費：往返交通費應檢據申報(含參加比賽作品運費)。 

(二)雜費：以三天為原則(參加比賽及檢定人員以實際比賽天數為準) 

(三)住宿費：以三夜為原則(參加比賽及檢定人員憑據申請)。 

(四)研討(習)報名費：該次研討(習)會申請金額以壹萬元為限。 

(五)論文集及講義費：申請金額以一千元為限。 

(六)專任教師參加研討(習)會，交通費、雜費及住宿費依照本校教職員工學生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辦理。若主(承)辦單位提供差旅費等補助，則該項費用不得重複

請領； 若僅補助部份費用，則可申報差額。惟在本校舉辦之研討(習)會，包括

本校承辦、校外協會或機構在本校舉辦者，均不得申請本獎補助經費。 

(七)專任教師參加研討(習)會，每人每學年度補助金額如下表。若有發表論文，請

以教師參加研習簽辦單，檢附發表論文佐證文件及預算控制表，經核准後，提

供會計室核發補助金額之依據。 

類別 於本學年度尚無發表論文 於本學年度已有發表論文 

參加國內、兩岸一般研討(習)會 新臺幣10,000 元 新臺幣20,000 元 

出國參加國外研討(習)會 新臺幣20,000 元 新臺幣40,000 元 

 



第七條 專業成長學習第二專長係指：教師培養本校系所發展所需師資人才之第二專長者，

其參加專業成長進修簽辦單陳請 校長核准後，補助教師每人每學年度新臺幣80,000

元(含報名費、考照費)。 

具講師以上資格者，在國內大學(研究所)修習專業學分者，得申請學雜費（含學分

費）補助。 

第八條 凡未全程參與研習者，一概不予補助；若已繳交報名費，應予追回。 

第九條 參加研習或進修者，應撰寫心得報告書一式二份；一份送系所辦公室，一份附於費

用申請表。 

第十條 凡參加研習、進修、比賽及檢定合格者等、均由人事室存記，作為年度考績之依據

。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之經費，在教學研究費及教育部獎勵補助改善師資經費中編列預算支

應，各系所獎補助金額分配比例依預算多寡得酌予增減。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初審後，提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八十三年一月校務會議初訂通過 

八十八年十一月校務會議第三次修訂通過 

八十五年二月校務會議第一次修訂通過 

八十七年八月校務會議第二次修訂通過 

九十年六月校務會議第四次修訂通過 

九十年十一月校務會議第五次修訂通過 

九十三年十月校務會議第七次修訂通過 

九十二年一月校務會議第六次修訂通過 

九十四年五月校務會議第八次修訂通過 

九十四年十二月校務會議第九次修訂通過 

九十五年六月校務會議第十次修訂通過 

九十五年十一月校務會議第十一次修訂通過 

九十七年四月校務會議第十二次修訂通過 

九十八年十二月校務會議第十三次修訂通過 

一○一年九月校務會議第十四次修訂通過 

 


